
法規名稱：(廢)保險業結匯審核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76 年 03 月 10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照管理外匯條例第五條之規定定之。
 

第 2 條
 

本國保險業經營外幣保險業務，應依保險法施行細則及財政部規定在指定

銀行開設有關外幣專戶。
 

第 3 條
 

本國保險業經營外幣保險業務之外匯收入應全部存入有關外幣專戶。
 

第 4 條
 

本國保險業因經營外幣保險業務之國外再保險費、佣金、賠款及理賠費用

等業務性外匯支出，應在有關外幣專戶項下撥付，外幣專戶餘額不敷支應

時，得逐案檢具有關單證經中央再保險公司核定後，向中央銀行外匯局申

請結匯，上項有關單證仍由各保險業妥為保存，備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抽查

。
 

第 5 條
 

中央再保險公司各項國外匯款應檢證逕向中央銀行外匯局申請核辦。
 

第 6 條
 

本國保險業承保Ｃ＆Ｉ或ＣＩＦ出口物資外幣海上保險，其保險費不得收

取新台幣，應由出口商憑保險費帳單及輸出許可證向指定銀行申請，由指

定銀行於承做押匯時以外幣代扣保險費並於卅日內轉存該保險業有關外幣

專戶。
 

第 7 條
 

本國保險業間因再保險關係而發生之外幣再保費，得於有關外幣專戶內相

互轉帳，但應於事後按月檢據向財政部報備。
 

第 8 條
 

本國保險業在國內承保外幣保險，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如係居住於

中華民國境內者，除第六條規定者外，其保險費及賠款等應折收 (付) 新

台幣。

有關折收及折付標準由中央銀行外匯局以通函訂定之。
 

第 9 條
 

外國保險業新台幣再保險費申請結匯，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應在指定銀行開設新台幣再保險費專戶。

二、新台幣再保險費收入，應由本國保險業於每季終了三個月內存入該外

    國再保險業之新台幣再保險費專戶。賠款及有關費用則自該專戶撥付

    。

三、新台幣再保險費收入，於支付賠款及有關費用後，其餘額得申請結匯

    ，收入不敷支付時，由承保之外國保險公司，自國外匯入並結售為新



    台幣支付之。

四、外國保險業向中央銀行外匯局申請結匯，應由本國原分保公司代辦申

    請手續。

五、新台幣再保險費應按季結算 (一年分四季) ，應由本國原分保公司於

    每季終了六個月內檢具連續編號之再保險帳單暨有關明細表 (格式如

    附件一、二) 先向中央再保險公司申請核發「保險業申請再保險費結

    匯簽證單」格式 (如附件三) ，並於簽證單核發後一個月內向中央銀

    行外匯局申請結匯，逾期不予受理。
 

第 10 條
 

本國保險業及中央再保險公司應按月將有關外幣專戶外匯收支情形列表 (

格式如附件四) 連同收支明細表 (格式如附件五、六) 於次月十日前報財

政部、中央銀行外匯局及中央再保險公司備查。
 

第 11 條
 

本國保險業未依本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或作不實申報者，停止其一定期間

之結匯權利。其違反管理外匯條例之規定者，並依該條例之規定處理之。
 

第 12 條
 

國內廠商向國外保險業投保之保險，經財政部核准者，其應付國外之保險

費，經中央再保險公司審核屬實後，得向中央銀行外匯局申請結匯，將來

其獲得之賠款應由承保之國外保險業自國外匯入，存入指定銀行，並得透

過指定銀行在外匯市場出售或結售中央銀行或其指定銀行。
 

第 13 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